
泰州师范专学校文件
泰院委办发〔2017〕1号
关于做好2017年寒假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2017年寒假将至。为切实做好各项工作，确保全校师生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期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放假时间

1.学生放假时间为1月14日（农历腊月十七,星期六）至2月18日（农历正月二十二，星期六），2月19日（农历正月二十三，星期日）到校报到， 2月20日（农历正月二十四，星期一）上课。

2.教职工放假时间为1月17日（农历腊月二十，星期二）至2月16日（农历正月二十，星期四）。2月17（农历正月二十一，星期五）上班。

3.后勤部门和泰兴校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时间轮休；其他各单位自行安排值班，确保正常工作不受影响。

二、放假前后的有关工作

1.组织好学生的期末考试和成绩管理，做好新学期的教学安排，做好迎接学士学位授予权评审的准备工作。

2.做好年度考核、年终总结工作。

3.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工作。

4.做好年终财务决算、财务预算等基础性工作。

5.做好有关科研项目的准备和申报工作。

6.做好人才引进工作。

7.组织好春节前的各项慰问活动，同时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。

8.安排好学生放假前及假期的学习和生活，做好学生离校和返校前的相关工作。要关心贫困学生的生活，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。利用假期做好毕业生就业的组织、推荐等工作。组织安排好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、科技创新等活动，引导大学生渡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。

9.组织好教学、科研、生活等公共设施的维修工作，做好校园基建、环境绿化建设等工作。 

10.认真谋划好2017年工作，做好下学期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三、几点要求

1.各单位要在放假前进行一次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的全面检查，要切实抓好防火、防盗，强化校园消防安全，认真做好保密和网络自查，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责任制。

2.各单位要在放假前对师生员工进行一次健康、安全和法制教育，增强师生员工的安全、守法和防电话网络诈骗意识,指导学生关爱生命，善于保护自己，重点防范食物中毒、交通、溺水、火灾等意外事故的发生。要加强学生宿舍的安全保卫管理，做好来往人员的登记工作。

3.寒假期间要强化仪器设备的管理。凡假期中不使用的仪器设备必须关电、关水、关气，确因工作需要继续使用的必须有专人负责，做到安全使用，防止意外事故发生。

4.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执行值班制度，切实做好假期值班工作。值班人员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切实做好巡查、接访、事件处理和情况报告等工作，确保安全情况及时报告，安全问题及时发现，突发事件及时处置。各相关单位要在1月12日前将值班表分别报办公室、保卫处。

5.全体教职工在假期中应保持通讯畅通，个人要服从迎评工作需要，按时完成学校布置的相关工作。同一单位的负责人原则上不能同时离开泰州，主要负责人离开泰州，须向分管或联系校领导报告。

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管理、服务工作，为教学科研、学生学习提供坚实保障，根据本通知精神切实安排好寒假前后的工作，确保全校师生员工渡过一个风清气正、欢乐祥和、平安幸福的假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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